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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議。預計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短、中、長期改善措施之初步檢討報告。 

（一四五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研究經費核銷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810） 

徐委員就研究經費核銷規定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使各項補助或委託研究計畫之經費處理有所依循，教育部、行政院國科會及行政院農委會等

機關分別訂有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處

理注意事項」、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」及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」等相關規定。 

二、為督促大學校院落實內控審核機制、教導教職員生經費合法使用範圍及正確支領流程，教育部

除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29 日函請各大專校院加強宣導研究計畫經費支用之相關規定，製作「

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」供各校參考使用外，並請大學

校院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提升教職員生法治素養，亦於每年定期舉辦之大學校長會議、教務

主管聯席會議及經營管理研討會等會議中加強宣導。 

三、另為免國立大專校院執行相關部會補助委辦等研究計畫，恐有因規定及程序過於繁瑣或窒礙難

行，致經費使用者未諳規定而有所誤解或誤蹈法網，教育部將組成經費結報研究改進小組，

並邀請行政院國科會、行政院農委會、經濟部等有補助委辦研究計畫之相關單位共同參與，

就研究計畫經費執行及核銷等相關問題檢討研議，提出具體改善作為，俾使補助委辦等研究

計畫相關規定及程序更為合理，以利計畫執行。 

（一四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建立整體中醫藥醫療體系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815） 

江委員就建立整體中醫藥醫療體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我國設有中醫學系之各大學，不論學士後中醫或中西醫雙主修，均對以「中醫為體，西醫

為用」之現代中醫人才養成方向具高度共識；對於西醫學生進修中醫人才之養成，以推動各

醫學校院於醫學系開設中醫藥或針灸相關課程，促進中醫與西醫彼此之合作。另教育部所屬

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，其設立目標即為發展中國醫藥之研究、實驗及發展。該所並與陽明大

學合作，藉由學校教育資源，培養高學位、具現代醫學訓練之中醫藥研究人才，未來該所並

將擴大與行政院衛生署所屬之醫院、中醫藥委員會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，進而參與輔助傳

統醫學及中醫藥之醫療政策。又，教育部將持續與醫療衛生主管機關及考試機關共同建立育

成機制及專業認證配套措施，以強化健全中醫師之培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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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促進中西醫學整合，行政院衛生署已於民國 93 年委託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等團體，並分別

邀請中醫及西醫專家學者，針對疾病預防、健康照護、診斷及治療等建立中西醫溝通平臺。

該署仍將持續輔導附設中醫部門醫院建置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，逐步促進中西醫學整合。另

為強化中醫師臨床訓練，該署並已分三階段建立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，第 1 階段係於 91 年至

97 年推動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計畫，分年輔導中醫醫院及附設中醫部門醫院，規劃教

學組織，整合師資、設施，建立臨床訓練模式，訂定各類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及編訂教材等項

工作；第 2 階段於 98 年辦理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」，公告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

醫師訓練課程基準」，訂定學習規章，並篩選訓練醫院，辦理負責醫師訓練；第 3 階段則自

103 年起，欲擔任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者，均須於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中醫部門或經該署指

定辦理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畫之中醫醫院，接受 2 年負責醫師訓練，始得擔任。該

署並將研議規劃「中醫師住院醫師訓練計畫」，以建立完整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。 

三、至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係考選部權責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於本（

101）年 5 月 15 日函請該部參處。 

（一四七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學樟就鼓勵生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30） 

呂委員就鼓勵生育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從民國 100 年的結婚對數（16 萬 5,327 對）及出生數（19 萬 6,627 人）來看，都有顯著的回

升趨勢，與 99 年出生人口數 16 萬 6,886 人相較，不可否認「建國百年」與「龍年效應」正在

發酵中。事實上，政府早已瞭解此一契機，也深知近幾年的確是正值適合婚育年齡人口高峰

期，因此，積極順勢而為地把握時機，大力鼓勵婚育，並透過實質協助家庭排除育兒障礙，

強化各育兒階段的支援連結，提供從人生婚育的四個重大階段--結婚、懷孕、生產到養育子女

之各種友善家庭婚育措施，希望在中央及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共同努力之下，未來 10 年平

均每年出生嬰兒數能達到 18 萬人，才有可能提升總生育率至 1.0~1.1 間，也才可維持一定的

人口數量。 

二、政府推動少子女化因應對策是以本院 97 年所核定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少子女化 7 大對策，44

項具體措施為辦理依據，目前各相關部會刻依白皮書所規劃期程積極推動辦理，重點如下： 

(一)強調婚姻與家庭的價值--各級學校加強兩性教育、家事分享與育兒兼顧工作，倡導兩性平

權的價值觀，宣導婚育責任需由兩性共同承擔，減輕女性對走入婚姻、生育與家庭的恐

懼感。 

(二)研議鼓勵婚育配合措施--鼓勵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舉辦未婚聯誼會活動，增加適婚男女社

交以提高有偶率；健全收出養制度，加強對未成年懷孕少女之協助以減少墮胎，提供不

孕夫婦收養相關服務。 


